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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

长任武贤先生。发行数量不超过 77,048,000股，其中亚宝投资认购 42,048,000

股；瑞华投资认购 18,000,000 股；达华智能认购 10,000,000 股；金钧源认购

5,000,000 股；任武贤先生认购 2,000,000 股。上述发行对象均与公司签订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次发行阶段，瑞华投资未按照其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履行缴款义务，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为 59,048,000股，

其中，亚宝投资认购 42,048,000 股，认购金额 256,913,280 元；达华智能认购

10,000,000 股，认购金额 61,100,000 元；金钧源实认购 5,000,000 股，认购金

额 30,550,000 元；任武贤先生认购 2,000,000 股，认购金额 12,220,000 元。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瑞华投资构成违约，其已向亚宝

药业交付的 1,099.8 万元申购定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以退还，瑞华投资放弃认

购本次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对亚宝药业股东和其他发行对象的利益未造成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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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亚宝药业、发行人、公司 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A 股 指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

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致同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天银律师 指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亚宝投资 指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瑞华投资 指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达华智能 指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钧源 指 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经亚宝药业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公司章程》 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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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于 2011年 11月 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年 11月 22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年 6月 15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2年 8 月 30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亚宝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166 号）核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7,480,000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 10月 9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

（2012）第 140ZA0052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2年 9月 26 日止，亚宝药业公

司实际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 346,783,280元（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1,400

万元），其中：新增股本 59,048,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287,735,280.00 元。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2 年 10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且股份登记完成

之日起 36个月内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2、发行数量及对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

长任武贤先生。发行数量不超过 77,048,000股，其中亚宝投资认购 42,048,000

股；瑞华投资认购 18,000,000 股；达华智能认购 10,000,000 股；金钧源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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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股；任武贤先生认购 2,000,000 股。上述发行对象均与公司签订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次发行阶段，瑞华投资未按照其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履行缴款义务，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为 59,048,000 股，

其中，亚宝投资认购 42,048,000 股，认购金额 256,913,280 元；达华智能认购

10,000,000 股，认购金额 61,100,000 元；金钧源实认购 5,000,000 股，认购金

额 30,550,000 元；任武贤先生认购 2,000,000股，认购金额 12,220,000元。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1年 11月 7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6.1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4、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且股份登记完

成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5、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60,783,28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14,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346,783,280.00 元。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且提前锁定认购方的方式，由于发行阶段瑞华投

资未按其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履行缴款义务，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最终数量为 59,048,000 股，发行对象为 4名特定对象：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42,048,000 36 个月 

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36 个月 

3 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36 个月 

4 任武贤 2,000,000 36 个月 

合  计 59,048,000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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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芮城县亚宝路 41号 

法定代表人：任武贤 

注册资本：6,505.36万元 

经营范围：医药科学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

销售；投资及投资咨询；中药材种植与购销；物资贸易；为亚宝集团提供生产、

后勤服务。 

关联关系：该发行对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业务联系： 

2009 年 6 月,发行人控股股东亚宝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12,000,000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股权质押给农业银行芮城县支行，为公

司在该行贷款 6,000万元人民币长期借款提供担保，并已于 2009 年 6月 29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2010年 5月，

亚宝药业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未分配利润送股后，亚宝投资上述股权质押所

涉及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2,400 万股。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股份质押尚在持

续中。 

除上述股权质押担保外，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本公司无重大交易。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号 

法定代表人:蔡小如 

注册资本：31,858.38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非接触 IC智能卡、非接触式 IC卡读卡器；

接触式智能卡、接触式 IC卡读卡器；电子标签；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及技术服务；

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周边设备；电子遥控启动设备；家用小电器；包装装潢印

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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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本公司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35号旺座现代城 B座 18 层 1805号 

法人代表：王彦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舞台音响、灯光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

计算机耗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通讯器材的销售；家用电器、移动通讯产品

的维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公司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自然人任武贤 

任武贤，男，1960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山西亚宝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所为山西省芮城县

古魏镇亚宝南路 13号。 

关联关系：任武贤先生现任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除此之外，与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公司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情况 

瑞华投资于 2011年 11月 3 日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次发行阶段瑞华投资未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缴款义务。根据该合同的约定，

瑞华投资未履行缴款义务构成违约，该合同终止履行并解除，瑞华投资已向公司

交付的 1,099.8万元申购定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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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保荐代表人：李艳西、金亚平 

项目协办人：王建设 

经办人员：朱炳辉、韩泽正、张威、皇甫丽娜、张瑜洋、高云平、卢眈眈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电    话：010-85127759 

传    真：010-85127749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朱玉栓 

签字律师：余春江、望开雄、陈蓓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 A座 10楼 

电    话：010-62159696 

传    真：010-88381869 

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青民 

签字注册会计师：梁青民、郑立有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号环球贸易中心 A座 22层 

电    话： 010-59535588 

传    真： 010-59535599 

验资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玉才、郑立有 

办公地址：北京建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    话： 010-85665588 

传    真： 0351-87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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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2年 9月 20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限售情况 

1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106,899,000 16.89% 无限售情况 

2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28,860,000 4.56% 无限售情况 

3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4,000,000 2.21% 无限售情况 

4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11,400,000 1.80% 无限售情况 

5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11,000,843 1.74% 无限售情况 

6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

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802,134 1.55% 无限售情况 

7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0.98% 无限售情况 

8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阿

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361,983 0.85% 无限售情况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025,842 0.48% 无限售情况 

10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双

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5,611 0.46% 无限售情况 

 合  计 199,455,413 31.51% 无限售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2年 10月 15日（股份登记日），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限售情况 

1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148,947,000 21.52% 

其中

42,048,000 股

份有限售条件 

2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28,860,000 4.17% 无限售条件 

3 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00 2.02% 无限售条件 

4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11,100,000 1.60% 无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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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11,000,843 1.59% 无限售条件 

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45% 有限售条件 

7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00,000 1.04% 无限售条件 

8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0.90% 无限售条件 

9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960,883 0.86% 无限售条件 

10 陕西金钧源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0.72% 有限售条件 

 合  计 248,288,726 35.88% -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16.89%上升

到 21.52%，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 - - 

2、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59,048,000 59,048,000 8.53% 

合  计   59,048,000   59,048,000 8.5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32,952,000 100.00% - 632,952,000 91.47% 

1、人民币普通股 632,952,000 100.00% - 632,952,000 91.47% 

合  计 632,952,000 100.00% - 632,952,000 91.47% 

三、股份总额 632,952,000 100,00% 59,048,000 692,000,000 100.0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

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

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领域，为公司十二五期间重点推进

项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公司丰富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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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拓展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增强公司在国内外市场

的竞争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

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方面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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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亚宝药业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本次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缴款通知书》等认购

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亚宝药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

规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

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江苏瑞华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照其与亚宝药业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的约定履行缴款义务，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瑞华投资构成违约，其已向亚宝药

业交付的 1,099.8万元申购定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以退还，瑞华投资放弃认购本

次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对亚宝药业股东和其他发行对象的利益未造成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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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瑞华投资未按照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

履行缴款义务，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瑞华投资构成违约，其已向发行人交付的

1,099.8 万元定金将作为违约金不予以退还，瑞华投资放弃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

的股份对发行人股东和其他发行对象的利益未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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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李艳西                         金亚平 

 

 

项目协办人：                    

                  王建设 

 

 

法定代表人：                    

                  余  政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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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

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余春江：               

 

 

朱玉栓：                                望开雄：               

 

 

                                        陈  蓓：               

 

                                   

                                       

2012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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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

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梁青民            郑立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青民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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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

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玉才            郑立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徐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2 年 10 月 16 日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9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亚宝药业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发行人验资机构为发行人出具的验资报告； 

4、保荐机构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规性说明》； 

5、律师出具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法律意见》； 

6、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本公司的办公地点查阅。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00 - 11:00，下午 2:30 - 4: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sse.com.cn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日 

 
 

 

  


